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2日

	事项名称
	植物产品检疫监督检查   

	事项类型
	其他行政权力
	办事对象
	经营利用植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

	法定期限
	长期
	承诺期限
	长期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
	责任科室
	野生动植物保护股

	咨询电话
	0730--2991675
	投诉电话
	0730-2991673

	受理条件
	植物产品检疫监督检查

	申报材料
	1、承办人根据工作需要制定检查方案，并明确检查人员。
2、检查方案报植保站长审核，报主管领导审定。
3、严格执照检查方案组织开展工作。
4、形成检查报告后，由被检查单位领导签字和检查组长签字。
5、向主管领导汇报检查结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法定依据
	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、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，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。 第十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间调运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必须经过检疫的植物和植物产品的，调入单位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同意，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；调出单位必须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，对调入的植物和植物产品，调入单位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查验检疫证书，必要时可以复检。 第十四条 植物检疫机构对于新发现的检疫对象和其他危险性病、虫、杂草，必须及时查清情况，立即报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、林业主管部门，采取措施，彻底消灭，并报告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、林业主管部门。


	收费标准
	

	运
行

流

程

图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


              


提出申请





根据工作需要制定检查方案，并明确检查人员





检查方案报植保站长审核，报主管领导审定。





严格执照检查方案组织开展工作。





向主管领导汇报检查结果








